
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休学／保留学籍告知确认书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， 学号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现为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院               班的学生，本人于   年   月   日提出的休学／保留学籍申请，已获学院批准，休学期自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。

学校已就以下休学／保留学籍相关管理规定向我进行了明确告知，本人已阅读、理解并确认知晓：
遵纪守法义务：休学／保留学籍期间，我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。如发生违法行为，将依法由本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学院有权根据司法机关的合法要求提供必要的学籍信息协助。

自我管理责任：休学／保留学籍期间，我应对个人人身、财产及一切活动安全负完全自我管理责任。对于非因学院组织或指派的事务所引发的一切后果，由本人及相关方承担。

保持联系义务：休学／保留学籍期间，我将向辅导员报备有效的联系方式并保持畅通，如有变更会及时告知。如发生住址变更、罹患重大疾病等可能影响按期复学的情况，将立即向所在院系报告。

复学与学籍管理：

1、我将严格按照批准期限休学／保留学籍，期满前按规定办理复学或续休手续。

2、我已知悉，休学／保留学籍期满后，如无正当理由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复学或续休手续，学校将根据《学籍管理规定》视为自动退学。

3、我已知悉，复学后原则上编入原专业下一年级学习；若原专业当年未招生，由学校统筹安排至相近专业就读。

4、其他：本人确认，提交的所有休学／保留学籍申请材料真实有效。休学期间，我将暂停享受在校生的各项权利（如图书借阅、宿舍居住、奖助学金等），具体事宜已按学校规定办结。

本人郑重声明：对以上全部内容已充分理解，无任何异议，并自愿遵守。

承诺人（学生）签名：________________

年    月    日

（本确认书一式两份，学生本人、教务处各执一份）

